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东莞市十六届人大
七次会议第 20210066号建议答复的函

吴润玲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延续次发达镇、村帮扶政策的建议》（第

20210066号）收悉。经综合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投资促进局

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继续加大扶持次发达镇发展力度的建议

近年来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我市次发达镇村发展，2017

年出台了《中共东莞市委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大统筹发展力度推

动次发达镇、村（社区）加快发展的意见》（东委发〔2017〕14号），

通过设立扶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、实施用地保障倾斜、产业项目共

引共建、结对帮扶等措施对次发达镇产业发展进行支持，有力促进

了次发达镇加快发展。2020 年，全市 8个次发达镇 GDP全部突破

百亿元，合共 1030.43亿元，同比增长 5.2%，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4.1

个百分点。下来，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巩固拓展市内帮扶成果全面

推进乡村振兴，我局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，正会同市财政局研究草

拟新一轮市内帮扶的政策措施，拟继续支持次发达镇的发展。其中，

根据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“十四五”财政体制改革总

体方案及六个分领域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东府〔2020〕83号）



—2—

精神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对因财政体制改革导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减

少的 8个次发达镇，市财政给予 50%的特殊补助；继续优先支持次

发达镇用地和项目招引，支持次发达镇加快发展。

二、关于进一步增强次发达村造血功能的建议

2010-2020 年，市委市政府连续出台了 4 轮扶持次发达村发展

的政策措施，包括补助发展创收项目、减轻村集体社保负担、增加

公共服务补助、定点帮扶等。2020年，全市 70个次发达村（社区）

村组两级经营性纯收入 7.73 亿元，比 2017 年增长 77.2%，年均增

速比全市集体经济年均增速快 8.7 个百分点，超额完成市政府确定

的增长目标任务。对于你们提到次发达村“工改工”项目，因土地

政策限制而未能推进改造项目的问题，2020 年，市政府出台了《关

于加快镇村工业园改造提升的实施意见》，从“降低成本、提高收益、

创新模式、破解难题、机制保障”五个方面提出了 34 条政策共 86

项“政策干货”，包括完善历史用地手续、调整规划、地价返还、财

政补助、税收分成、工业厂房分栋分层转让、在建工程抵押融资等

“政策硬菜”，力争实现“工改工”项目“想改、能改、快改”。下

来，我局将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，会同市财政局草拟新一轮市内帮

扶政策，拟提出在巩固原次发达村帮扶成果的基础上，调整核定一

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（主要是经济较为薄弱的村），对重点帮扶村

的产业发展进行扶持，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发展集体经济，增

强村集体造血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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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希望延续对次发达村的扶持政策的建议

市内帮扶次发达村政策已于 2020年到期，我局在前期调研的基

础上，正会同市财政局研究新一轮市内帮扶政策。下来，对于上一

轮核定的次发达村，市财政将继续减轻其负担一段时期，包括继续

由市财政补助原次发达村社会养老保险费中由村集体缴交的费用，

继续按全额标准的 20%提高原次发达村生态补偿，继续增加基本公

共服务补助，支持原次发达村用地和项目招引。同时，我们还计划

核定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（主要是经济较为薄弱的村），对重点

帮扶村的扶持措施除以上扶持外，还计划从产业发展、人居环境整

治等方面进行扶持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市农业农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

2021年 7月 19日


